
98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代號： 

 類  科 ：財稅行政、商業行政 
 科  目 ：民法 
 考試時間 ：2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31520
32420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甲有農地一筆租給乙種花，某丙卻將垃圾傾倒於該地，妨礙乙之種植。請問甲和乙對丙
得主張何種物權法上之權利？並請比較彼等所得主張權利之異同。（25分） 

二、甲死亡留有新台幣（下同）一百萬元，遺有配偶乙，子女丙、丁、戊三人，甲在丙結婚
時贈與丙現金一百二十萬元，在丁出國遊學時贈與丁五十萬元，乙於甲死亡後依法拋棄
繼承。請問：甲之遺產應如何分配？（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23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Ｂ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下列何者為民法第 1052條第１項第 7款「不治之惡疾」中之「惡疾」？ 
婦人白帶 殘廢 單純之不育 麻瘋病 

2 留置權人收取留置物所生孳息時，其抵充的優先順序為何？ 
先抵充原債權，次抵原債權之利息，次抵費用 先抵充原債權之利息，次抵原債權，次抵費用 
先抵充費用，次抵原債權之利息，次抵原債權 先抵充費用，次抵原債權，次抵原債權之利息 

3 債務人怠於行使其權利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行使其權利，在民法上之意義為何？ 
代理 代位 代表 代償 

4 如能證明子女非為婚生子女者，下列何人得提起否認子女之訴？ 
夫或妻或生父 夫或生父或子女 夫或妻或子女 妻或生父或子女 

5 下列敘述，何者為錯誤？ 
留置權人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保管留置物 質權人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保管質物 
占有人推定其為善意占有者  地役權定有期限者，視為租賃，適用關於租賃之規定 

6 約定利率超過週年百分之多少時，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利息，無請求權？ 
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三十 

7 下列關於違反法律強制或禁止規定效力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一律無效  一律得撤銷 
一律效力未定  原則上無效，但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8 債務人怠於行使其權利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何人名義行使其權利？ 
債務人 債權人 第三人 相對人 

9 家庭生活費用，除契約另有規定外，於通常法定財產制中，應由何人負擔？ 
由夫負擔，夫無法負擔時，由妻負擔 由妻負擔，妻無法負擔時，由夫負擔 
不論夫之資力如何，一律由夫負擔 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力、家事勞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 

10 夫妻一方生死不明已逾幾年，他方得請求離婚？ 
三年 二年 一年 半年 

11 下列何者非民法相鄰關係之規定內容？ 
通行、侵入 排水、用水 地界、地標 根枝、果實 

12 依民法規定，因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應由何人負賠償責任？ 
商品之零售商  商品之批發商 
商品之製造人  商品之製造人、批發商與零售商連帶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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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則下列關於該意思表示效力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一律無效  原則上為無效，但其情形為相對人所明知者，不在此限 
一律有效  原則上為有效，但其情形為相對人所明知者，不在此限 

14 甲乙於民國六十九年一月一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甲於七十一年間以薪資所得購得 A 房地，七十五年間因繼

承得到遺產新台幣一千萬元，八十二年再以薪資所得購買 B 房地。甲乙於九十六年五月間離婚，離婚時，甲無任何

負債，乙迄無任何財產。試問：上開財產，何者為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分配之客體？ 
遺產新台幣一千萬元、A房地、B房地  A房地、B房地 
 B房地  遺產新台幣一千萬元、B房地 

15 下列何者非我國民法所規定之添附？ 
動產與動產附合 不動產與不動產附合 動產與動產混合 動產與不動產附合 

16 無行為能力人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於行為時有識別能力為限，其責任為何？ 
無行為能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其法定代理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不必負損害賠償責任  無行為能力人與其法定代理人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17 下列何者之關係，非屬公同共有？ 
區分所有權人對全體共有之公共設施 合夥人對合夥財產 
繼承人對未分割之遺產  夫妻對共同財產制之財產 

18 男未滿十七歲，女未滿十五歲，所訂定之婚約，效力如何？ 
無效  有效 
效力未定  如得法定代理人同意，則為有效 

19 甲建築 A屋時，誤拿乙之一捆鋼筋為樑柱之用，茲 A屋已落成時，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乙得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甲返還該鋼筋 
乙得依占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甲返還該鋼筋 
甲已取得該鋼筋之所有權，但乙得依不當得利之規定，請求償還 
甲乙依附合時之價值共有 A屋 

20 給付係履行道德上義務者，得否請求不當得利之返還？ 
得請求返還 不得請求返還 得撤銷 效力未定 

21 因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下列關於表意人撤銷其意思表示除斥期間的敘述，何者正確？ 
應於詐欺終止後一年內撤銷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過十年者，不得撤銷 
應於發見詐欺後一年內撤銷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過十年者，不得撤銷 
應於詐欺終止後二年內撤銷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過十年者，不得撤銷 
應於發見詐欺後二年內撤銷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過十年者，不得撤銷 

22 下列敘述何者為正確？ 
父母俱亡，兄弟姊妹間之血親關係消滅 脫離父子關係之協議，有效 
姻親關係，因離婚而消滅  養親子對收養關係協議終止，養親子關係暫不消滅 

23 甲誤拿乙之畫紙繪成價值連城之名畫，該畫之所有權歸屬何人？ 
甲乙分別共有 甲乙公同共有 甲單獨所有 乙單獨所有 

24 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理事務，在民法上之意義如何？ 
委任契約 不當得利 侵權行為 無因管理 

25 民法規定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但不得以其無效對抗善意第三人。下列關於《善意第三人》之敘述，

何者為正確？ 
只限於與相對人有繼承關係的善意第三人 只限於與相對人為法律行為的善意第三人 
包括法律行為及事實行為的善意第三人 包括法律行為、侵權行為及事實行為的一切善意第三人 


